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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artup, Starts Now! Entrepreneurial Summer Camp 

青年創業交流營隊 

活動辦法 
 

一、活動目的:運用大專校院青年暑期時間，辦理國際創新創業交流營隊，促進

新南向國家創新創業青年多向交流，期許未來有機會促成跨國新創企業、促

進區域經濟資源、服務共享與發展。十天豐富的青年創業學習、交流、參訪

及環境、文化體驗行程，藉向創業投資公司和天使投資人進行面談與交流的

機會，為構想獲得天使投資。 

二、辦理單位： 

(一)主辦機關：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 

(二)執行單位：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

三、活動名稱：Startup, Starts Now! Entrepreneurial Summer Camp 青年創業交流營隊 

四、活動日期：107 年 8 月 1 日至 10 日 

五、活動地點：國立高雄科技大學(高雄市燕巢區大學路 1號) 

六、活動對象：具備創新創業的熱忱與想法的大專校院在籍學生（包括大學、研

究生和博士生），參加者應具有良好的英語溝通能力（至少能流利地進行日

常生活交談）。 

七、報名時間：自公告日起至臺灣時間 107 年 5 月 31 日 24:00 截止。 

八、報名方式： 

(一)申請人應於報名截止前完成填寫線上報名資料，執行單位預計在 6 月中

旬公告入選名單。 

(二)報名網址: https://goo.gl/forms/39OKjxINPcTgKal23   

(三)報名資料：於上述網址填妥報名表單資料，並可提供加分項目「自我介

紹影片」，影片內容請透過一到三分鐘影片進行簡單自我介紹及創業構

想，須以英語拍攝。 

九、錄取人數與遴選方式： 

(一)錄取人數：共取 40 名，新南向國家學生 20 名(含 5 名在臺外籍學生)、

臺灣本地學生 20 名，各後補 15 名，錄取者請留意來信並回覆參加意

願，否則將由候補人選遞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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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遴選方式：由執行單位進行資格審查後，主辦機關邀請專家學者組成審

查小組進行審查，審查標準項目如下： 

審查項目  比重 

商業/產品構想 

(產品構想或商業模式之創新性、市場性、技術可行性) 

40% 

完整性 

(資料提供之完整性，如創業構想、動機、經歷等完整性及

加分項目等資訊之內容，足以充分讓評審印象深刻) 

30% 

創業相關學習經驗 

(曾經參與創意、創新、創業相關課程、講座、原型實作、

競賽等相關三創經驗) 

20% 

語言溝通能力 

(報名資料之文字表達、可提供國際語言檢定之證明、加分

項目影片之口語表達) 

10% 

 

十、活動課程規劃： 

(一)團隊破冰：透過創業桌遊及創意激盪的活動，讓來自不同國家之學生進

行認識及構想交流。 

(二)團隊媒合：以「模擬投資」方式，選出數個具創業潛力的創業提案後，

協助學員依照提案進行跨國學員之團隊分組，促進國外內學員於後續營

隊進行交流與合作，為團隊的新創構想進行跨國際、跨領域之激盪與發

想。 

(三)創意激盪：透過設計思考工作，協助學員透過問題觀察、設計思考工

具，重新思考產品之需求性、市場性與可行性。 

(四)創新實踐：透過科技創新等課程，運用執行單位創夢工場場域及設備協

助學生將創意概念做出雛形，並進行後續產品商業模式設計及財務成本

規劃，以將創意及創新走向實踐。 

(五)企業參訪：安排臺灣知名創業培育場域及企業進行參訪，了解臺灣創業

培育資源及環境，並邀請實際在臺灣及新南向國家創業有成的企業家做

深入的分享，讓學員了解各國市場現況及創業切入機會。 

(六)天使交流：輔導學生將學習成果擬定商業計畫，並於天使交流會進行簡

報，有機會取得天使投資人資金，於營隊後實踐創業，並取得後續執行

單位創夢工場進駐輔導空間、技術師資及專任經理輔導等資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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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 入選獎勵： 

(一)錄取者全額補助活動期間食、宿費用，個人花費自理。國內學生(含外

籍生)補助嘉義以北來回高雄交通費(以學校或戶籍所在地為原則，限高

鐵、火車、客運一般/學生票)，採實報實銷，海外新南向國家學生另補

助機票費用。依規定參與全程活動者將頒發參加證明。 

(二)提供營隊學員組成之團隊進駐執行單位創業培育空間(半年期間)，安排專

業業師輔導後續發展、在地資源鏈結並輔導申請國內創業資金與資源。 

十二、 注意事項：請參加者務必詳讀以下事項，經查如引發任何相關權利糾紛，

應由參加者自行負責，執行單位得取消參加資格，不得異議。若過程有任

何疑問，請於期限內洽詢執行單位聯絡窗口： 

(一)鼓勵已獲發明獎、創新獎或於相關競賽活動中獲獎者報名，惟須於報名

繳件時於報名表單中揭露名次或取得的補助，並附佐證資料，以供評審

參考。 

(二)繳交之作品不得抄襲或節錄其他任何已發表或未發表之概念、作品及圖

像等。 

(三)請參加者務必密切注意活動期程與公告（活動網站、信箱），並如期完

成相關配合事項。 

(四)繳交報名文件前，請務必確認所有檔案之正確性，若無法執行視同放棄

參賽資格。 

(五)參加者所附資料，均不予退還。 

(六)凡報名參加者，即視同承認並同意遵守本活動辦法與公告的各項內容與

規定，本活動如有未盡事宜，執行單位保有修改之權利。 

(七)營隊錄取者請自備筆記型電腦，以利進行 Demo & Pitch Day 簡報製作，

若使用 Mac 電腦，請自行準備 VGA 轉接頭及額外所需之設備。 

十三、 活動期程： 

活動階段  時程  注意事項 

報名期間 
自公告日起 
~107.05.31 

於報名網頁(https://goo.gl/forms/39OKjxINPcTgKal23 )

完成線上報名，並上傳下列檔案： 

1.參加聲明書 (附件一，需簽字掃描) 

2.法定代理人同意書(未成年須填) (附件二，需簽字掃描) 

3.學生證 (掃描檔) 

期限：臺灣時間 107 年 5 月 31 日(四) 24:00 截止。 

※ 未於時間內完成報名及上傳資料者，視同放棄資格。 

遴選結果

公告 
107.06 

遴選結果將同時公告在主辦機關及執行單位網站，並以

e-mail 通知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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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階段  時程  注意事項 

營隊參與

確認 
公告後 7 天內 

錄取者請於期限內以 e-mail 回覆執行單位參與意願。 

回覆期限：公告日隔天起 7 日內，臺灣時間 24:00 截止。 

※ 未於時間內回覆者視同棄權，將由候補人選遞補。 

營隊 
107.08.01 

 ~107.08.10 

Startup, Starts Now! Entrepreneurial Summer Camp  

※ 活動全程將以英語進行為原則。 

十四、 聯絡方式： 

(一)執行單位：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 

(二)聯絡人：孫韻婷 Teresa  

(三)電話：07-6011-000#8201 

(四)信箱：t1r1s1a1@gmail.com  

  



 

Startup, Starts Now! Entrepreneurial Summer Camp 
青年創業交流營隊 

參加聲明書 

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意參加「Startup, Starts Now! Entrepreneurial Summer Camp 

青年創業交流營隊」(以下簡稱本活動)，且在此聲明： 

一、本人保證均已確實了解本活動辦法(含附錄)和公告，並無代簽署情事，願

同意遵守各項規定，經查如引發任何相關權利糾紛，應由本人自行負責，

執行單位亦有權利取消本人參加資格及得獎資格（包含獎金、獎狀等）及

因而所取得向執行單位申請創業輔導等資格應立即取消，不得異議。 

二、本人各項報名資料皆正確無誤，原創並未抄襲他人，若有不實，願自負全

部之法律責任。 

三、本人同意依規定時間如期完成繳件。 

四、本人同意相關之影像、文字或所提之創意，主辦機關得不限任何地點集結

成冊，出版和發行之權利。 

五、主辦機關保有修改本活動辦法權利。 

六、本人同意為報名參加本活動所填載之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電話、學校單位

(系級)、E-mail、戶籍地址等個人資料，主辦機關基於活動事務需要得蒐

集、儲存、分析、利用及傳遞訊息，參加者可向主辦機關請求查詢或閱

覽、給複製本、補充或更正、停止蒐集、處理或利用、請求刪除，惟因此

致影響參賽或得獎及受領獎項權益者應自負責任。 

 

 

簽名 

 

日期 

(年/月/日) 

  

附件一 



 

 Startup, Starts Now! Entrepreneurial Summer Camp 
青年創業交流營隊 
法定代理人同意書 

(未滿 18 歲需填寫) 

 

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意本人之未成年子

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生於(日期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參與並從事「Startup, 

Starts Now! Entrepreneurial Summer Camp 青年創業交流營隊」，如有因此產生任

法律上之責任與爭議時，本人願意承擔全部之責任，為期保有雙方之權利與義

務，特立此同意書為憑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簽名 

(請親簽) 

日期 

(年/月/日) 

 

 

 

附件二 


